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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社发〔2016〕87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发布《湖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2017-2018年）》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号）精神，为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能力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湘人社发〔2015〕32号）要求，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普惠制度，进一步提高职业培训补贴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和服务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经研究，制定《湖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2017-2018年）》（下简称《目录》），现予公布，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相适应的职业培训补贴标准正常增长机制。从2017年起，每隔2年，适时发布《目录》。

二、凡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经政府招标采购的定点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培训并享受由就业专项资金列支的职业培训补贴的，其补贴标准按照《目录》公布的标准执行。对当年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定为紧缺职业（工种）的（每年年初定期发布一次），其当年的培训补贴标准按《目录》公布标准上浮10%执行。

三、定点培训机构要以就业为导向，扎实开展职业培训，确保培训质量。要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相关职业的职业标准开展培训。要结合实际生产、服务需要，确保达到规定的培训课时。要切实提高培训后的就业率，促进和稳定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四、《目录》所列职业（工种）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有职业名称和国家职业标准，且国务院职业资格清理后仍保留的，须经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后，凭职业资格证书申请培训补贴。国务院清理后，不再保留的，须按职业标准要求进行培训，且通过由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相应技能等级水平考试（考核），核发相应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后，按照等级对应的标准申请培训补贴。国家职业标准中未设置相应等级的职业（工种），不得核发未设等级的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五、《目录》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湘人社发〔2013〕26号文件规定的湖南省就业技能培训原补贴标准、湘人社函〔2013〕375号文件规定的湖南省高技能人才原补贴标准即时废止。对武陵山区域和罗霄山区域实施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提升培训计划的，就业前技能培训按照《目录》补贴标准上浮70%给予补贴，同时，培训期间按实际到课时间每人每天给予生活补贴10元；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按照《目录》补贴标准50%给予补贴。2017年1月1日前已办班备案的培训项目按原标准执行。湖南省就业技能培训、湖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武陵山区域和罗霄山区域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提升培训中，除培训补贴、培训课时以外的其他规定均按原文件执行。

六、《目录》所列职业（工种）名称和证书类型名称，如国家有新规定时，从其规定。

七、按照《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号）相关规定，需要给予劳动者鉴定补贴的，其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标准按照《湖南省物价局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湘价费〔2010〕64号）文件规定的鉴定收费标准执行。

八、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考试（考核）的管理工作，特别是要严格职业培训过程的监督，切实强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管理。财政部门要严格培训补贴经费申报拨付程序，提高培训补贴经费的使用效益。

九、湘人社发〔2013〕26号、湘人社发〔2015〕25号、湘人社函〔2013〕375号文件中关于职业培训补贴与本通知规定的补贴标准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湖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2017-2018年）》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2016年12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职业能力建设处）

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6年12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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